	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中央政府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案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（頁次：９５－１６４）

	發言者
	江啟臣（主席）、林憶君、沈伯洋、傅崐萁

	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公然違法，嚴重踐踏法治，刻意延宕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人事提名，以致中央選舉委員會面臨人事空窗危機，影響2026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不但危害獨立機關之運作，更對地方政務推動造成嚴重窒礙之行徑提出最嚴厲譴責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１６４－１６５）

	發言者
	江啟臣（主席）

	公路法修正第二十七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九條之一、第四十六條、第六十條之一、第六十五條、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　　（頁次：１６５－１７３）

	發言者
	江啟臣（主席）

	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、第二章之一章名、第二十二條之一至第二十二條之三、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五十一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六條、第四十八條、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（後接第二冊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頁次：１７３－４８６）

	發言者
	江啟臣（主席）、范  雲、王育敏、劉建國、林淑芬、羅廷瑋





